
食品学院星级实验室考评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减少安全隐患，保障师生

人身财产安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实验

室安全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5〕150 号）、华南农业大

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9〕51 号）等相

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检查范围

食品学院内开展教学、科研活动且已登记备案的实验室

场所。

二、检查内容

(一)实验室安全（30 分）

1.实验过程中，实验室内人员均正确穿戴实验服或其他

安全防护用具；

2.禁止实验人员在实验室内吸烟、留宿、煮食、用餐（进

食和饮水）、养宠物等，禁止在实验室冰箱存放非实验用食

品；

3.禁止在实验室内乱拉电线、乱接排插（排插连排插使

用）、排插超负荷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插同个排插内）、

电闸下堆放杂物等用电不安全行为；



4.禁止携带电动车电池及油汀、电取暖器（除科研实验

使用外）等违禁电器进入实验室；

5.禁止在实验室走廊等公共区域堆放除柜子和废液框

（桶）以外的物品造成消防通道不畅。

6、危险试剂存放于相应的化学试剂柜，并有严格的进

出、使用登记记录；试验后废液应集中收集并作做统一处理，

禁止随意倾倒。

7、实验室气瓶应存放于规定地点且有明确标识，并由

链条固定。

8、加热设备应放置在通风干燥处，周围有一定的散热

空间，设备旁（上）不能放置易燃易爆化学品、堆放杂物（如

仪器登记本、手套等）等。配电箱下不能放置仪器及物品。

禁止使用烘箱烘干塑料制品，可将其放在不锈钢铝盒中烘干。

9、凡使用有毒、刺激性、腐蚀性试剂，或操作中产生

有毒、有刺激性物质时，应在通风橱内进行，并按规定戴好

防护眼镜及浸塑手套等防护用具。操作结束后，要及时妥善

处理现场。

◆ 注：以上九条标准，任意违反一条当月实验室等级

直接标为 E 等级，检查人员将违规情况用手机拍照，备注好

实验室门牌号一并做好记录。

10、危险性实验室应配备急救物品，并定期检查药品是

否在保质期内。



11、需人为控制使用的仪器，设备运转中严禁操作人员

脱岗（特殊情况留下实验及联系信息）。

12、冰箱周围留出足够空间，周围不堆放杂物，不影响

散热。

13、通风橱须合理配置、合规操作，不作为试剂储存区，

不可将一次性手套或较轻的塑料袋等留在通风柜内。实验过

程中观察窗应下拉于安全位置，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通风柜

门。

14、穿着化学、生物类实验服或戴实验手套，不得随意

进入非实验区。

◆ 注：以上五条标准，每条分值 6 分，满分 30 分。

（二）实验室卫生（40 分）

1.实验室地面、墙面是否整体干净，无明显人为污渍；

2.实验室台面非实验状态下是否整洁、摆放是否整齐。

3.实验室门窗、管道线路和开关板上是否有明显可清除

的斑垢、积尘；实验室天花板、门窗、桌面、墙面等上是否

有蜘蛛网等。

4.实验室是否存在废旧纸箱、泡沫箱等杂物堆放现象，

物品是否摆放有序。

5.实验室垃圾、实验完的废物是否及时清理。

6、柜内物品是否摆放整齐有序；试剂药品是否分类摆

放整齐，试剂及自配溶液是否有清晰、完整的标签。



7、实验室是否有漏水渗水现象没有及时处理。

8、实验结束后，清洗池内是否有未清理丢弃物、杂物，

未清洗器皿是否堆放过多。

9、是否定期清理废旧试剂，无累积现象。

10、个人物品如工作服、手套等，要放在指定位置，不

得在实验室内随意丢放，实验室抹布、使用过的手套等是否

存在随意放置情况。

◆ 注：以上十条标准，每条分值 4 分，满分 40 分。

（三）实验室管理（20 分）

1.根据实验室的学科特色制定安全环保及人员管理等

细则，在实验室内显眼位置张贴并严格执行。

2.实验室内有危险性的场所、设备、物品等张贴警示标

识等。实验室等场所应张贴安全信息牌，信息包括：安全风

险点的警示标识、安全责任人、涉及危险类别、防护措施和

有效的应急联系电话等，并且及时更新。涉及危险的仪器和

地点应有相应标识（当心高温，当心低温等）。

3.实验室建立完善的设备管理制度，确保仪器的正确使

用、保养和维护；仪器有相关使用说明，且贴有负责人的姓

名和联系方式；实验室仪器有使用登记本，记录设备使用情

况，专人负责保管并定期检查。

4.实验室设置值日台账，每天最后离开的人检查水电气

门窗，并签字。



5.仪器实验室有毒有害区与实验区明确分开，合理布局。

◆ 注：以上五条标准，每条分值 4 分，满分 20 分。若

符合以上内容或有其他具有推广意义的实验室管理特色做

法，则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得分。

（四）检查配合度(10 分)

1. 检查途中有无干扰评分工作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阻

挠工作人员进入、干预工作人员打分、恶言相向、影响检

查进度等行为)。

2.实验室是否有人员在场开门配合检查。若负责人电

话联系一次无人接听之后，不能进入实验室，当月评为“D”

级，该实验室两次及以上重复出现此情况实验室当月评分

记为“E 级”。

3.实验室是否积极配合安排志愿者参与学院整体实验

室检查工作，学年期间从未安排志愿者参加实验室安全检

查或安排志愿者未标准公正评分，该实验室学年最后一个

月评分记为“E 级”（特殊情况如实验室仅有一位负责人管

理等情况除外）。

◆ 注：第一、二条内容，若有违反则给予相应扣分，

每条分值 5 分，满分 10 分。实验室安全是食品学院全体人

员需承担的责任，请大家积极踊跃报名每月的志愿者检查。

三、评比标准



(一)每月进行一次实验室检查评比，由学院领导、辅导

员、学生志愿者组成检查小组，并取小组成员打分的平均分

作为实验室检查得分。

(二)结果公布：每月实验室检查结束后一周内由学院研

究生会负责统计公布该月各实验室的评分等级，每学年末根

据实验室各月份评分等级汇总后发布实验室所获星级等级。

1.学院每个月检查结束后，计算每间实验室的得分并

按照得分高低进行排序。等级划分标准以下表为准。

等级 A B C D E

划分标准

（四舍五

入）

得分排名

前 20%

得分排名前

21%-40%

得分排名前

41%-60%

得分排名前

61%-100%

凡出现上述细则定义为

“E”级的实验室检查问题

则均为 E

注：将评分为“E 级”的实验室数去掉之后再进行得分

的排名。

2.每学期末评审小组按照下表中 A、B、C、D、E 等级的

对应分数，再次进行得分汇总，按照总分高低进行排序。

等级 A B C D E

对应分数 5 4 3 2 0

3.最终根据该学年实验室检查等级总分评出不达标实

验室、 二星实验室、三星实验室、四星实验室、五星实验

室 5 个等次。具体等级划分和综合测评加减分标准如下。

星级实验室 划分标准（四舍五入）

注：将不达标的实验室数去掉之后再进行

得分的排名。

综合测评加减分（实

验室研究生登记人员包括负

责人）



五星实验室 排名前 10% +0.3

四星实验室 排名前 11%-40% +0.2

三星实验室 排名前 41%-80% +0.1

二星实验室 排名前 81%-100% +0

不达标实验室学年有 2 次及以上 E 级评分 -0.1

实验室负责人在本学年内认真管理实验室，配合学院实验

室安全检查，充分传达学校及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相关信息

工作，及时反馈同学对于安全检查相关意见，并且积极参加

实验室负责人会议、培训等（以实际考勤为准）可获得 0.2

分基准分。

另，缺席会议、培训或实验室检查无人员配合开门 2 次

及以上，实验室人员实名反馈未尽到管理实验室责任，不配

合实验室安全检查或负责管理的实验室被评选为不达标实

验室等情况则负责人不得加 0.2 基准分。（此 0.2 分与上表

实验室人员加分不冲突，可累计）

注：外派和联培的同学（已登记备案），不纳入此项综合测

评加减分，以学院收集各实验室分配人员公示名单为准。

注：挂靠多个实验室的人员（包括负责人）最终加分以最高分实验室评分为主,

若挂靠的实验室中存在不达标实验室则最终综测加分认定等级为二星实验室。

四、附则

1.全体在读全日制研究生需登记一个固定的食品学院

所属实验室，每学期初公示学院各实验室研究生负责人及成



员信息，原则上一个学期内不再变动。委培外派等不在学院

实验室做实验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不纳入学院实验室成

员，不进行实验室检查综测加减分。

2.为了保证检查的客观性与公平性，各实验室都需配合

安排志愿者参与检查工作。在实验室检查前，团委实践部需

对所有参与检查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3.检查人员应秉持公平、公正、平等的原则，以为同学

服务为工作宗旨，认真负责对各个实验室进行检查，工作人

员间评分不可相互参考沟通，需独立根据评分细则打分。

4.检查人员在检查的过程中需持评分细则和评分表进

行严格打分，发现实验室有安全不达标等情况需及时拍照留

存，并做好登记，一星期之后可删除。

5.团委实践部将会提前通知每月实验室检查时间，请各

实验室在检查时间内留人；检查人员不得因为个人原因随意

拖延检查时间，实验室检查时锁门无法进入的实验室评分两

次及以上重复出现此情况实验室当月评分记为“E 级”，特

殊情况需提前联系说明。

第二条 学院每月组织一次星级实验室考评，考评坚持客观、

公正、公开的原则。当月安全检查后成绩将在学院公众号进

行推送，公示期内有异议可反馈联系修正，过公示期后学年

总评将不再进行任何修正。



第二章 组织与领导

第三条 学院组建星级实验室考评小组，其职能包括：负责

制定和完善实验室考评管理制度，并根据学院教学科研的发

展、实验室面临的新危险源等，新增或者修订考评要求；组

织开展星级实验室考评。

第三章 评定规则与流程

第四条 星级实验室考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仪器设备、实验

试剂和化学药品、实验人员的安全防护、实验室消防、卫生

条件这五个方面（具体内容详见附件《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星级实验室考评检查项目表》）。

第五条 星级实验室考评方式如下：

（一）每个实验室考评基本分满为 100 分，基本考评内容包

括 4 大类，32 小项，每一小项不达标则扣处相应的分值。星

级实验室考评总分=每个月对应等级得分之和。

（二）每期考评分数排名前 10%，且无消防安全扣分的实验

室可被评为星级实验室。

（三）每间实验室设学生负责人一名（特殊情况可增设），

原则上任期为一学年，任期内所负责实验室无考评不达标情

况，则实验室负责人可根据实验室星级等级加相应综测分。



附表：

1.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星级实验室考评检查项目表

2.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实验室挂靠人员及联培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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